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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自然人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人民币 4，500万元。 

 借款利率：按年化 6%计算，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借款期限为 3个月，可以提前还款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，补充公司临时营运资金，公司于 2016 年

9月 12 日与自然人陈云兴先生签订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人民币 4，500 万元。 

二、审议程序情况 

本次借款合同签订无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自然人基本情况 

陈云兴先生，中国国籍，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合同主要条款 

甲方：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陈云兴 

（一）借款金额 

1.借款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肆仟伍佰万元整（小写：￥45,000,000.00 元）。 

2.在借款期限内，甲方有权一次性或者分期向乙方支用全部或者部分款项。 

（二）借款利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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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借款利息按照 6%/年计算（自甲方支用款项之日起计算），不计复利。 

2.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。 

（三）借款期限 

1.借款期限为叁个月，自甲方收到乙方款项之日起算。 

2.在借款期限内，甲方有权提前还款，借款利息自提前还款之日起不再计息。 

3.如需提前还款的，甲方应当在提前还款之日 5 日前通知乙方。 

（四）合同生效 

1.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。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补充公司临时营运资

金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因素的影

响，有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全部履行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9月 13日 

 

 


